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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

我想找到突破口

原来， 传言说母亲的房屋将要拆

迁， 但房屋内挂有妹妹一家的户口。 为

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被告人就

想让妹妹一家将户口迁出， 迁回到她自

己的房子里。 但妹妹一家一直以孩子上

学为理由拖延， 双方多次沟通无果。

案发当天， 被告人载着母亲一同前

往妹妹家再次协商解决。 由于一言不

合， 双方矛盾加剧， 被告人在妹妹家开

始摔打桌椅等物品， 被告人持木棍打伤

出来制止的妹夫， 后又将前来劝架的母

亲推倒在地， 为了发泄对母亲不帮自己

的不满， 还用木棍去敲打母亲的小腿。

这次闹剧， 导致母亲小腿骨折， 轻

伤二级； 妹夫多处肋骨骨折， 轻伤一

级。

家庭类的纠纷， 无论事实再怎么清

楚， 案件如何简单， 我都要尽可能和被

害人当面沟通一次， 这是我做了多年刑

事法官总结的一条经验。

因为家庭案件难辨对错， 我想听听

双方怎么说， 我也想让被害人感受到，

在刑事案件中， 法官不止看到被告人的

眼泪， 也看得到被害人流的血。

开庭前， 我让法官助理联系被害

人， 但卷宗里只有被告人妹妹的电话，

多次联系， 对方都明确拒绝来谈话， 也

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 开庭的时候，

妹妹还是来了， 一同来的还有周围一些

亲戚邻居。

被告人被带出来的那刻， 一眼望到

了旁听席的妹妹， 四目相对的时候彼此

眼圈都开始泛红。 被告人更是在公诉人

宣读母亲伤势的时候嚎啕大哭。 最后陈

述的时候， 他声泪俱下地向妹妹及亲邻

道歉、 忏悔， 他并不辩解什么， 唯一为

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 希望法庭能判处

缓刑， 回去照顾母亲赎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被告人认罪

认罚， 检察院提出的一年六个月的量刑

建议也适当， 就这么直接判也没问题。

但， 母亲后续如何赡养？ 作为唯一的经

济支柱， 被告人一家又该如何生活？ 以

后， 兄妹两家又该如何相处？

走访：

案件是否存在“最优解”？

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推动

把能动司法贯穿于审判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 对我们法官而言， 在履职过程中，

要积极进取、 敢于担当， 切实解决矛

盾、 化解纠纷。 尤其是家庭类纠纷， 如

果这样判下去， 或许将使三个家庭都陷

入怨恨的困局。

我还能做些什么？ 是否存在最优

解？ 带着这个问题， 我决定和法官助理

出去走一趟。

被告人的母亲由于小腿骨折再加上

年事已高， 出事之后一直暂住女儿家

里。 但其实出事之前， 她一直都是由儿

子照顾。

为了了解母亲的真实意愿， 我决定

支开女儿一家， 单独和老人进行一次谈

话。 我问她恨被告人吗？ 她告诉我， 平

时孝顺听话的儿子为了拆迁利益， 不仅

打妹夫， 还动手打她， “就是感到很伤

心， 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哭。”

她问我， 能不能不要让儿子坐牢，

她可以撤诉。 我和她解释， 如果另一位

被害人也同意撤诉， 倒是有可能撤回起

诉。

她面露难色地说， 她也曾多次尝试

去做女儿一家的工作， 但看到躺在床上

的女婿， 还有为此不断争吵的女儿一

家， “手心手背都是肉”， 实在没办法

强制让妹妹一家撤诉。

我继续说， 如果被告人愿意赔偿被

害人并获得谅解， 也可以从轻判处。

我问她的意见， 她说即使儿子拿不

出赔偿金， 她还是会出具谅解书， 毕竟

儿子也 60 多岁了。 被儿子打了， 反过

来还要担心儿子。 同样是一名母亲， 我

能理解她那刻的心酸。

但案件还有另一位被害人。 他不是

被告人的母亲， 无法像母亲一样， 永远

无条件地原谅儿子对自己的伤害。 时隔

半年， 妹夫的态度还是非常气愤。 他明

确表示， 谅解的唯一可能就是获得 25

万元的赔偿。

对于本案而言， 25 万元的赔偿确

实有点高， 且以被告人家庭情况也属实

困难。 但妹夫一家明确了诉求后， 被告

人家属也一直竭力在筹款， 从一开始的

5 万元到现在的 15 万元， 另外赔付母

亲 5 万元， 并保证继续赡养母亲。 但

15 万元与被害人提出的 25 万元相差还

是很大， 虽然被告人的妹妹在中间试着

调和， 但一边是他丈夫， 一边是他哥

哥， 她夹在中间也属实为难。

最后无论怎么做工作， 都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 该怎么判呢？

判决：

能动司法，追求“最优解”

实刑或许能让被告人得到该有的惩

罚， 但可能也会使矛盾更激化， 问题更

糟， 或许缓刑才是化解这个案子的最优

解。 但赔偿无法达成一致能否判处缓

刑？ 审判实践中， 法官适用缓刑是非常

谨慎的， 一般只有在赔偿达成一致、 被

害人出具谅解书， 法官才会判处缓刑。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 被告人的母亲

打电话告诉我， 她已经回到自己的家，

但家里冷冷清清， 不仅没有了往日儿子

忙前忙后的热闹， 就连吃上一顿温饱的

饭都十分困难， 她说什么都不要了， 只

希望儿子能尽快出来， 她还需要儿子养

老。

综合考虑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愿

意积极赔偿， 亲友也为他提供了担保，

被害人赔偿请求 25 万元明显不合理，

虽未能达成谅解， 我还是决定对其适用

缓刑。

宣判的那天， 我特意通知了所有的

人到场， 被告人的妹夫也来了。 给他判

决书的那刻， 我忍不住又唠叨了几句：

“以后遇事不要冲动， 回去好好和母亲

和妹妹一家道歉， 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他

们的原谅。 一家人和和美美才是最大的

财富……” 既是对他的叮嘱， 也是对妹

妹一家的劝解。

宣判后， 我和法官助理一直都在留

意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 各方能否服判

息诉， 这也意味着兄妹两家的关系能否

得以修复。

最终， 妹夫这边服判息诉了， 被告

人给我送来了锦旗， 上面写着“亲人糊

涂酿成错， 法官婆口促和睦”。 被告人

来电说， 他的母亲一直记着我， 一直告

诉他要好好听王法官的话， 现在母亲身

体已经恢复了， 还是和他住在一起， 他

也还是像以前那样照顾母亲， 至于房子

的利益就让母亲自己处理吧。 妹妹一家

他也去了好几次， 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

到以前的关系， 但是至少已经原谅了

他， 他会时不时地过去帮忙， “相信慢

慢总会好的”。

家庭类侵害， 有时就是一时的冲

动， 就像他锦旗上写的“亲人糊涂酿成

错”， 而我们法官需要尽可能寻求解决

矛盾的最优解， 修复家庭的裂痕。

看到现在这个结果， 我更加坚定了

当初的判决是处理问题的最优解。

我们总说： “子安则家和， 家和万

事兴。” 家和万事兴， 是对每个家庭最

美的期许， 但家庭难免有矛盾， 甚至会

有伤害。 家庭矛盾的壳是坚硬的， 但核

却是柔软的。 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

件中， 这个家庭必然会受到两次伤害，

一次是伤害发生时， 一次是有人为此负

担刑事责任时。 因此， 法律需要在依法

惩罚警示之外， 尽可能用它柔软温情的

一面修复伤痕。

“家庭和则社会和， 家庭兴则国家

兴”， 无论在伤害的撕裂下家庭、 亲情

如何支离破碎， 法律一直努力在缝缝补

补。 这是能动司法的要求， 更是法律的

意义。

!" 案件写真

60多岁儿子打了80多岁母亲
看法官如何找到这起刑案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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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金煜

父亲义正词严起诉游戏公司， 说 5岁儿子玩游戏

偷偷充值过万， 要求退费。 不查不知道， 一查都是古

怪。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幕后玩家”？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以

未成年人名义申请游戏充值退费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

2022 年 10 月 16 日凌晨零点 50 分， 以易先生实

名认证的游戏账户成功注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该账户的用户全程使用易先生的手机和支付宝账户在

游戏内进行充值， 充值次数超 120笔， 累计充值金额

达 11000余元， 其中充值行为集中发生在凌晨 1 点至

4点之间。

此外， 该游戏账户曾两次更换中文名， 并在游戏

内留言“其实我是农民” “家里种树， 搞养殖的”

“有没有想吃土 ji 的” “有老板有意向买么， 有的话

我建个 v” 等内容。

易先生作为儿子 （原告） 的法定代理人， 声称是

自己 5岁的儿子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使用父

亲的手机进入微信小程序， 并使用父亲的身份证号注

册实名认证账户后， 使用指纹识别的方式在游戏内充

值。 易先生要求游戏公司沟通未果， 于是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涉案合同无效并由游戏

公司返还全部充值金额。

游戏公司辩称， 根据游戏实名注册、 充值时间、

账号改名及留言内容等行为， 均与 5岁儿童的智力水

平、 文化程度不相符， 游戏实为易先生本人在玩， 并

在享受过充值服务后恶意退费， 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主张系争游戏账户下所有

充值行为均是没有经过父亲易先生同意而进行的， 并

以此为依据提出该案诉请， 原告对此应负有举证责

任。 然而， 原告在庭审中明确无法提供直接证据， 原

告提供的游戏截图等证据又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上述主

张。

同时， 综合系争游戏账户的创建时间和方式、 支

付宝充值方式、 充值次数和时间、 角色名多次更换、

平台内留言、 游戏参与程度等诸多细节来看， 对原告

父亲易先生所称的系争游戏账号注册人、 使用者、 充

值者仅为 5岁的原告以及原告没有经过父亲同意进行

所有充值的主张难以采信。

综上， 法院认为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 判决驳

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目前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处分大额财产的民事行为能

力， 其擅自大额游戏充值， 游戏运营商应予退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未成年人上网行为日常化，

未成年人网络打赏、 网络充值行为时有发生。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属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其实施的游戏充值行为应属无效， 游戏运营

商应予返还。 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属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

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即超过其年龄与智力的充值行

为在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的情况下应属无效。

充值行为无效的， 游戏运营商应及时主动退还充值

款。 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消

费行为， 加强沟通， 科学合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

成年人应理性消费、 诚信买单， 恶意退款 “白

玩” 游戏不可取， 也行不通。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 并独立对行为后果负责。 现实生活中，

不少成年人都或多或少在游戏中有过充值行为， 游戏

充值应当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理性进行， 若

不能把握尺度而频繁充值、 大额充值， 则会影响正常

的家庭生活。

若成年人出于真实意思表示， 进行游戏大额充值

后， 不存在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 则应当如实买

单。 若利用未成年人身份恶意申请退款， 在技术上已

难以得逞， 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此类冒充未成年人

退款行为若申领退款成功， 不但侵害了游戏运营商的

合法财产权益， 违背了双方合同约定， 甚至还可能因

触犯其他法律而受到制裁。

（嘉定区人民法院南翔人民法庭法官 张秀）

5岁孩子给游戏充值过万？

究竟谁是真正的“幕后玩家”

□讲述： 王海瑛 罗晓楠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抱着新分的卷宗走进

办公室， 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

“什么案子？” 助理幽怨地说道：

“60 多岁的儿子把他妈和妹夫打

了。”

做了多年刑事法官， 办理过不

少令人唏嘘的案件， 总觉得自己也

算见识过不少人性幽暗的一面。 但

儿子真的与父母动手， 且已经上升

到刑事案件的， 我还是第一次碰

到。

究竟是什么矛盾， 让儿子不惜

对亲人棍棒相加？


